
元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6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传染病疫情物资储备和急需服务能力提升经费。
二、立项依据

项目背景为新发传染病和再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立项来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传染病疫情物资储备和急需服务能力提升经费项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旨在切实做疫情防控工作，防止疫情扩散蔓延。项目还涉及采购消杀设备、消杀药品、传染病疫情防控检测试剂及设备。‌

‌五、项目实施内容
该项目属于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费主要用于补全传染病疫情应对的物资短板与提升应急医疗服务能力。2026年为切实做疫情防控工作，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县疾控中心按照相关规定采购消杀设备127,700.00元、消杀药品及传染病疫情防控检测试剂等295,1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我单位急传科2026年传染病疫情物资储备和急需服务能力提升经费项目预算项目：消杀设备127,700.00元、消杀药品及传染病疫情防控检测试剂等295,100.00元。传染病疫情物资储备和急需服务能力提升经费项目预算根据往年支出合理测算，科学合理、体现资金统筹使用和优先保障重点支出等要求。采取急传科先预算、再申请、最后结算支出费用的流程，有效控制了支出成本。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传染病疫情物资储备和急需服务能力提升经费项目开展具体内容和措施：2026年每日浏览疫情4次以上；定期按周、月、季、年分析疫情；开展1次疫情漏报调查。完善各种疫情报告分析资料。每季度完成1次指导县、乡镇、村做好机构网络正常运行、有效证件号完整、卡片及时报告、卡片及时审核、避免出现重卡疫情网络报告管理质量的督导检查工作，网络直报质量综合指数率达100.00％。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采购消杀设备127,700.00元、消杀药品及传染病疫情防控检测试剂等295,100.00元，保障物资合理储备，切实做疫情防控工作，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八、项目实施成效

开展该项目后，我县的传染病疫情物资储备和急需服务能力提升较上年提升，传染病将得以有效控制，发病率和病死率控制在低水平，群众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满意度逐步提高。

依据疫情监测、暴发疫情调查信息，进行针对性预警和风险评估，并提出相应预防控制措施。及时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信息作出反应。无因控制不力导致传染病疫情暴发。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响应的原则调查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规范、完整地完成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与报告及时率和完整性工作；规范、完整地完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苗头事件、聚集性病例、新发传染病等的调查和处置工作，并按规定程序上报。


